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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溪州公園街頭藝人展演許可申請表          編號： 

＊展演範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於平面圖標示) 

＊展演項目： □表演藝術類   □視覺藝術類   □創意工藝類 

＊申請資格： □個人  □團體     團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人數：  人  代表人: 

＊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藝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無可免填) 

＊性別： ＊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請貼二吋照片 

(最近三個月內二吋，正面脫帽半身 

照片一式一張) 

＊身分證統一編號: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郵遞區號： 

＊通訊地址：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之 

＊通訊電話： ＊行動電話： 

＊通訊傳真： ＊電子信箱： 

 

 

 

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有＊記號者為必填，未填者恕不受理報名。 

（二）檢附資料不齊全者，視為未完成申請程序，未依本府指定期限內補件者，本處得逕行退件。 
 

 

申請日期:    年   月   日    申請人 :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鄉/鎮 

市/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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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州公園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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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表) 
 

（一）身分證正、背面影印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街頭藝人許可證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自行貼妥身分證影本正面） 

 

 

（自行貼妥身分證影本背面） 

 

 

（黏貼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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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團體申請者請填列以下團員名冊及檢附每位團員身分證正、背面影印本及照片（請依序黏貼；

個人申請者免填） 
 

序號 
 

 
團員姓名 

 

出生年 
月 日 

身份證 
統一編號 通訊住址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 
◎團員身分證正、背面影印本（表格不夠使用者請自行影印）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◎二吋相片二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◎團員身分證正、背面影印本（表格不夠使用者請自行影印） 

（備註：其他文件請依序裝訂） 

 

 

（自行貼妥身分證影本正面） 

 

 

（自行貼妥身分證影本背面） 

 

 

 

請浮貼二吋照片 

 

 

 

請浮貼二吋照片 

 

 


